
附錄 1   我國加入ＷＴＯ後遭受影響較大之農產品防檢疫資訊彙整表(農產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產品名稱
可能輸出

國    家 

可輸入

我  國

禁止輸

入我國 所需檢疫文件或禁止輸入原因 備   註 

稻米 美國 

澳洲 

大陸 

越南 

泰國 

日本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 稻米輸入時，逕向植物檢疫機關申報檢疫。 

同右 

同右 

同右 

同右 

同右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蔗糖 巴西 
印度 

泰國 

古巴 

越南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 蔗糖非屬應施檢疫項目。 
同右 

同右 

同右 

同右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椰子 馬來西亞 

泰國 

越南 

印尼 

大陸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 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。

同右 

同右 

同右 

同右 

 

 6 



 菲律賓  Ｖ 菲律賓為棕櫚類頂死病疫區，椰子果實禁止由該國輸

入；經申請認定為非棕櫚類頂死病疫區後，該國非疫

區生產之椰子最快 3年後可輸入。 

 

檳榔 泰國 

菲律賓 

大陸 

Ｖ 

Ｖ 

Ｖ 

 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。

同右 
同右 

 

日本 Ｖ  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； 

韓國 Ｖ  該國為火傷病之疫區，輸入時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

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火傷病。

東方梨 

紐西蘭 

大陸 

Ｖ 

Ｖ 

 為蘋果蠹蛾、火傷病之疫區，輸入時應檢附輸出國植

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

火傷病，且未染蘋果蠹蛾或在輸出前先經適當之燻蒸

處理。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泰國 

 

 Ｖ 為桃果實蠅、番石榴果實蠅、木瓜果實蠅等疫區，禁

止輸入；若經檢疫處理後，預估最快 3年後可輸入。
柚子 

大陸  Ｖ 為柑桔大實蠅、番石榴果實蠅之疫區禁止輸入；若經

檢疫處理後，預估最快 3年後可輸入。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荔枝 大陸 

 

 

泰國 

Ｖ 

 

 

Ｖ 

 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植物檢疫

證明書；針對為害荔枝之荔枝椿象，目前正進行風險

評估，是否列入檢疫條件。 

同右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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龍眼 大陸 

 

 

泰國 

Ｖ 

 

 

Ｖ 

 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植物檢疫

證明書；針對為害荔枝之荔枝椿象，目前正進行風險

評估，是否列入檢疫條件。  

同右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桃 大陸  Ｖ 為番石榴果實蠅之疫區，桃禁止由大陸輸入；若經檢

疫處理後，預估最快 3 年後可輸入。 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蘋果 大陸 Ｖ  為蘋果蠹蛾之疫區，輸入蘋果應依規定做田間調查及

防治，並經派員確認後始可輸入，預估最快 2 年後可

輸入。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乾金針 大陸 Ｖ  乾金針非屬應施檢疫項目。 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乾香菇 大陸 

泰國 

越南 

Ｖ 

Ｖ 

Ｖ 

 乾香菇非屬應施檢疫項目。 

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 8 



 

大蒜 大陸 Ｖ  大陸為莖線蟲疫區，輸入大蒜應檢附大陸地區植物檢

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莖線

蟲或在輸出前先經適當之燻蒸處理。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美國 Ｖ  食用馬鈴薯限自美國阿拉斯加州、奧勒岡州、華盛頓

州、艾達荷州、加里福尼亞州；種薯僅可由美國阿拉

斯加州輸入；自上述各州輸入馬鈴薯應檢附輸出國植

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

莖線蟲、馬鈴薯腐敗線蟲、黃金線蟲、馬鈴薯蠹蛾、

白緣粗吻象鼻蟲及馬鈴薯晚疫病 A2 型，且非產自馬
鈴薯晚疫病 A2型發生地區。  

馬鈴薯 

加拿大 Ｖ  食用馬鈴薯限自加拿大新伯倫瑞克省、愛德華島省及

魁北克省輸入，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

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莖線蟲、馬鈴薯腐敗

線蟲、黃金線蟲、馬鈴薯蠹蛾、白緣粗吻象鼻蟲及馬

鈴薯晚疫病 A2型，且非產自馬鈴薯晚疫病 A2型發生
地區。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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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 Ｖ  自澳洲輸入馬鈴薯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

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莖線蟲或在輸出前

先經適當之燻蒸處理。 
大陸  Ｖ 大陸地區為馬鈴薯癌腫病疫區，馬鈴薯禁止自大陸輸

入；若經認定為非疫區，預估最快五年可輸入。 

 

歐盟  Ｖ 歐洲國家、地區（阿爾巴尼亞及希臘除外）為馬鈴薯

癌腫病疫區，馬鈴薯禁止自歐盟輸入；若經認定為非

疫區，預估最快五年可輸入。 

 

大陸 Ｖ  大陸為莖線蟲疫區，落花生輸入時應檢附大陸地區植

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

莖線蟲或在輸出前先經適當之燻蒸處理；輸入去殼之

花生，應檢附大陸地區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

證明書。 

落花生 

越南 

泰國 
美國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為穿孔線蟲疫區，新鮮花生禁止由該國輸入，惟乾燥

花生可輸入。 
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紅豆 大陸 

泰國 

澳洲 

阿根廷 

美國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 輸入時應檢附輸出國（地區）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

物檢疫證明書。 

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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茶 大陸 

印度 

斯里蘭卡 

越南 

印尼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 茶葉免施植物檢疫。 

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
大陸 Ｖ  大陸為莖線蟲與馬鈴薯腐敗線蟲疫區，輸入十字花科

蔬菜及胡蘿蔔，應檢附大陸地區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

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十字花科蔬菜須加註經檢疫未染莖

線蟲或在輸出前先經適當之燻蒸處理；輸入胡蘿蔔須

加註未染莖線蟲與馬鈴薯腐敗線蟲或在輸出前先經適

當之燻蒸處理。 

 蔬 菜

（ 結 球

性 葉 菜

類、胡蘿

蔔） 
越南 

印尼 

泰國 

菲律賓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Ｖ 

為穿孔線蟲疫區，胡蘿蔔禁止輸入，若經認定為非疫

區，預估最快五年後可輸入；輸入十字花科蔬菜，不

得附帶地下部，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

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莖線蟲或在輸出前先

經適當之燻蒸處理。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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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陸 

 

 

Ｖ 

 

 

 

 

輸入竹筍時，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

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莖線蟲或在輸出前先經

適當之燻蒸處理。 

竹筍 

越南 

 

印尼 

泰國 

菲律賓 

 Ｖ 

 

Ｖ 

Ｖ 

Ｖ 

為穿孔線蟲疫區，竹筍禁止輸入，若經認定為非疫區，

預估最快 5 年後可輸入。 
同右 
同右 
同右 

屬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應

施檢驗商品

品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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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加入ＷＴＯ後遭受影響較大之農產品防疫檢疫資訊彙整表(林產品) 

產品名稱
可能輸出

國家 

可輸入

我國 

禁止輸

入我國 所需檢疫文件或禁止輸入原因 備   註 

杉木

(福州

杉） 

大陸 Ｖ  杉木非屬應施植物檢疫品目。  

桂竹 大陸 Ｖ  自大陸輸入桂竹苗或桂竹筍時，應檢附該國植物檢疫

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染莖線蟲

或在輸出前先經適當之燻蒸處理；輸入桂竹竹材時，

逕向植物檢疫機關申報檢疫。 

 

孟宗竹 大陸 Ｖ  自大陸輸入孟宗竹苗或孟宗竹筍時，應檢大陸地區附

植物檢疫機構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，加註經檢疫未

染莖線蟲或在輸出前先經適當之燻蒸處理；輸入孟宗

竹竹材時，逕向植物檢疫機關申報檢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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